滨州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实验记录的书写规范及要求
    实验记录是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应用实验、观察、调查或资料分析等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直接记录或统计形成的各种数据、文字、图表、图片、照片、声像等原始资料的载体，是进行科学实验过程中对所获得的原始资料的直接记录，可作为不同时期深入进行某课题研究的基础资料。研究生在科研试验过程中一定要按照下列要求和规定认真做好实验记录。
一、基本要求 

 
1. 实验原始记录须记载于正式实验记录本上，实验记录本应按页码装订；须有连续页码编号，不得缺页或挖补。
2. 实验记录本首页一般作为目录页，可在实验开始后陆续填写，或在实验结束时统一填写。
3. 每次实验须按年、月、日顺序在实验记录本相关页码右上角或左上角记录实验日期和时间，也可根据需要记录如天气、温度、湿度等实验条件。   
4. 字迹工整，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计量单位及外文符号，英文缩写第一次出现时须注明全称及中文释名。使用蓝色或黑色钢笔、碳素笔记录，不得使用铅笔或易褪色的笔（如油笔等）记录。 
5. 实验记录需修改时，采用划线方式去掉原书写内容，但须保证仍可辨认，然后在修改处签字，避免随意涂抹或完全涂黑。空白处可标记“废”字或划叉号占据相应位置。 
6. 实验记录应遵循原始、及时、系统、完整、客观的原则，实验结果、表格、图表和照片均应直接记录或订在实验记录本中，成为永久记录。 
7. 实验记录本将作为研究生中期考核、申请论文答辩、发表论文和科技档案管理的依据和必备文件。研究生毕业应在离校前将全部实验记录和其他科研资料经导师和科室负责人审核签字后上缴档案室存档，不得随意处置或丢弃。 
  
二、实验记录的内容
  
1.  日期：包括年、月、日和时间，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等）；
2.  实验名称
3.  实验目的
4.  实验材料：详细记录受试和对照标本、样品的来源、取材的时间、处理和制备过程等
5.  试剂（名称、批号、厂家、浓度、溶剂、保存条件）；
6.  仪器（名称、型号、供货厂商）；
7.  细胞／细菌（名称、复苏、冻存、保存处）；
8.  动物（品系、来源、年龄、性别、数量、微生物控制级别）；
9.  临床标本（姓名、性别、年龄、诊断及其他临床资料）；
10. 试剂的配制：方法、过程等
11. 实验方法：详细描述实验步骤 
12. 实验结果：包括所收集的原始数据、可视图及实验结果的整理。 
13. 出现的问题：应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并详细记录于实验记录本上。
14.实验小结：简短的实验结果总结和解释，将有助于指导后续的研究。其内容包括主要结论、存在问题、改进方法和实验体会等。试验小结应及时送指导教师审阅并签字。
 三、实验记录注意的问题 
 
1. 实验记录不允许隔天写以及写在纸片上。
2. 保持实验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记录时间（年、月、日）。
3. 原始数据（包括照片）必须贴在当天的试验结果栏里；不要保留在公共计算机里。
4. 即便是阴性结果，也必须保留。不能仅记录符合主观想象的内容和自认为成功的实验。
